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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出具

的《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专项审计报告》的复核报告

大信咨字[2025]第 16-00085号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环保”）拟摘牌受让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

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资产”），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我所”)接受中原环保委托，就目标资产前任产权所有人郑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时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出

具的《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XYZH/2025ZZAA2B0605（以下简称“原审计报告”）进行复核。

我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中原环保拟摘牌受让目标资产的

原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履行必要的复核程序，并出具本复核报告。

特别声明：本复核未重新执行审计程序，复核结论基于原审计机构已提供资料及本所专

业判断。如原审计机构工作底稿存在未提供或不完整情形，可能影响复核结论的全面性。

一、审计情况

（一）审计范围及审计期间

审计范围及审计期间为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2025 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 1-9月、202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二）审计结论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认为原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

公司 2025年 9月 30日、2024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 1-9月、2024 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复核内容

1. 《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2. 原审计机构提供的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工作底稿及

相关附件；

三、复核过程

1. 审计范围：原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审计范围包括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

公司 2025年 9月 30日、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 1-9月、2024年度的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原审计机构披露的审计

范围与挂牌单位披露目标资产财务指标的范围一致。

2. 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经了解，原审计机构通过执行观察、检查、询问、函证、重

新计算及分析等审计程序对挂牌资产进行了专项审计，取得了相关函证回函、资产盘点表、

业务合同、销售确认表、成本分配表及纳税申报表等审计证据。原审计机构执行审计程序基

本合理，取得了较为完整的审计证据。

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原审计报告对目标资产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了披

露，包括：会计期间、营业周期、记账本位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融工具、存货、合同

资产及合同负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资产减值、职工薪酬、政府补助、递延所得税

及收入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等。原审计机构披露目标资产的重要会计政策及和会计估计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除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变更外，未发现目标资产

存在前后期间执行不一致的情形。

4. 审计结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认为原审计报告后附

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

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2025年 9月 30日、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年 1-9

月、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通过复核原审计机构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

证据，未发现可能导致其审计结论发生变化的重大错报或程序缺陷。

四、复核结论

综合复核结果，本所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计机构出具的《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

利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报告编号：XYZH/2025ZZAA2B0605）存在审计意见类型不



恰当之处，未发现可能导致审计意见发生变化的重大错报或程序缺陷。

五、责任声明

1. 本复核报告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价原审计报告之目的，不构成对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

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价值的重新审计，亦不替代原审计机构应承担的审计责

任；

2. 若委托方超出约定用途使用本报告，本所不承担相应责任；

3. 本复核结论基于截至报告出具日所获取的资料，如后续出现可能影响复核结论的新

信息，本所有权对结论进行调整并另行通知委托方。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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